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许可事项

	行政权力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承办机构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和标准
	备注

	行政许可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及竣工验收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2001］9号)第9条。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10年修正本）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
	20个工作日
	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价行费字［2014］27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1300元/平方米。
	

	
	人防工程拆除审批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冀政办〔2009〕70号）
	建设单位
	20个工作日
	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三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政策的通知》

无收费
	

	
	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迁移批准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高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10年修正本）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
	20个工作日
	无收费
	


